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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古政办发〔2024〕2号

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古县洪安涧河偏涧村省考断面水

质达优良目标攻坚方案》的通知

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古县洪安涧河偏涧村省考断面优良攻坚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组织落实。

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1月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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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县洪安涧河偏涧村省考断面水质

达优良目标攻坚方案

为加快实现“一泓清水入黄河”目标，进一步推进我县地表水

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确保洪安涧河偏涧村省考断面稳定达地表水

优良水质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

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

神、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对山西工作的

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以水环境质量提升为核心，深化水资源、

水环境、水生态“三水统筹"，坚持污染减排与生态扩容“两手发

力”，持续巩固提升全县水环境质量，助力我县水生态保护和高质

量发展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确保洪安涧河偏涧村省考断面水质实现达到或优于Ⅲ类水

质目标。

三、攻坚任务

（一）持续推进“一泓清水入黄河”工程建设

1.2024年全力推进2个省定工程项目建设（古县农村生活污

水治理（一期）工程建设、古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废水集中处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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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），1个谋划新增项目（古县建成区北段河道防洪能力提升项

目），强化专班调度，多方争取专项资金，用活盘活社会资本和

金融资金，凝聚各方合力，加快推进工程建设，力争早日实现断

面水质达优良目标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、县住

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、山西古岳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；配合单

位：县财政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）

（二）工业污染防治

2.强化工业废水深度治理。推进工业企业水污染防治设施提标

改造，做到废水零排放或外排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用于河流生态补

水。推进工业企业实施厂区雨污分流改造，严格雨水排口管理，

严防生产废水借雨水排口外排；必要时需在重点工业企业特别是

煤炭开采、焦化、化工行业的雨水排放口加装在线视频监控，通

过以上措施，做到废水零排放或达标排放。推动化工园区废水循

环利用零排放，合理处置提盐装置产生的杂盐，杜绝二次污染。（

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；配合单位：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）

（三）城镇及农村生活污染源治理

3.补齐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短板。持续推进古县污水

处理厂10000立方米/天生活污水提温增效工程，提升生化池温度。

加快推动县城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自流式雨水收集池建设。完善

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，保障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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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的正常运行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、市生

态环境局古县分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）

4.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。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分区分类

治理，有效缓解农村生活污水直排入河对洪安涧河水质的影响。

建成区周边村庄的生活污水可通过管网收集入城镇污水处理厂

处理，人口少于千人且分散的村庄可就地收储罐车转送至县污水

处理厂集中处理。对于已建成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要确保正

常运行率达80%以上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；责

任单位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）

5.开展黑臭水体排查整治专项行动。各乡镇人民政府精准开

展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工作，全面摸清区域黑臭水体现状，采取截

污纳管、沟渠塘清淤清垃圾、边坡绿化等措施，全面消除黑臭水

体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

局；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）

（四）细化水生态修复

6.强化河岸生态缓冲带保护与修复。结合实际，在重点河流

与湖库两岸以及划定的河湖库管理范围线一定范围建设生态缓

冲带，宜林地段结合堤岸防护营造防护林带、山区河滨带等。优

先选择本地水生植物、低杆植物，恢复湖库生态功能，实现水、

陆域生境联通，保护生物多样性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水利局；配合

单位：县自然资源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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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持续开展清河行动

7.充分发挥“河长制”作用，持续开展河湖“清四乱”。全面清

理河道内垃圾等废弃物，对严重影响河流水质的底淤进行清理。

严禁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、采石、取土等破坏河道生

态环境的行为。严禁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阻水围堤、

道路、渠道以及提灌取水等。严禁在河道内进行机械车辆的清洗

、加油等作业。严禁向河道内倾倒油类、农药、化肥、工业废液

等有毒有害物质及其废弃容器和包装物。严禁在河道内清洗装贮

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容器。严禁向河道内倾倒、堆放、

掩埋工业废渣、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泥土、粪污、动物尸体等

废弃物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水利局；配合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古县

分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等河长制相关单位）

（六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

8.严禁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放牧、养殖。农业农村部门和畜牧

兽医部门要建立科学规范、权责清晰、约束有力的畜禽粪污处理

和资源化制度，全面加强治理养殖场粪污污染问题，杜绝畜禽污

染物排入洪安涧河流域；加强沿河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管理，在

河流沿岸设置禁止养殖区；严禁汛期养殖场内畜禽粪污乱堆乱放、

尿液污水直排场外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；配合单位：各

乡镇人民政府）

（七）入河排污口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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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提升入河排污口管理水平。开展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管理，

对未经审批的排污口，要依法办理设置审核手续。加强排污口规

范化整治，深化入河排污口“查、测、溯、治”，实施“一口一

策”。对现有排污口，要进行再排查、再整治，对存在借道排污

的，要进行治理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；配合单

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）

（八）扎实开展汛期水质保稳行动

10.加强汛期排水管控，通过实施驻厂监管、管网清淤、积

存污水清空、进水阀门精准管控、满负荷运行等措施，最大程度

减少汛期雨水携带生活污水入河。采取增设调蓄设施、快速净化

应急处置设施等措施，最大限度降低合流制管网雨季溢流污染，

减少污染物入河量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、县住

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；配合单位：县水利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各

乡镇人民政府）

（九）开展洪安涧河流域专项执法检查

11.在洪安涧河流域开展专项执法攻坚行动，对超标排放、

偷排偷倒等违法排污企业，责令改正或者实行限产、停产整治，

同步启动违法企业环境信用失信联合惩戒，情节严重的，上报县

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，并实施挂牌督办。（市生态环

境局古县分局牵头，县工信局，各乡镇人民政府配合）

四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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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压实主体责任。各相关单位、各乡镇人民政府要提高

政治站位，成立水质保障工作专班，细化攻坚方案，对重点区域、

重点河段、重点企业、重点环节开展水环境状况大排查、大整治，

彻底整治影响河流水质的环境问题。

（二）完善工作机制。紧紧围绕一个目标：力争实现洪安涧

河偏涧村省考断面水质稳定达优良。

（三）强化部门联动。住建部门要加强污水处理厂监管；生

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工业企业监管；水利部门要加强河道和取用水

监管；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畜禽养殖监管。各部门各司其职，形

成齐抓共管合力。

（四）严肃考核问责。严格落实《临汾市水污染防治量化问

责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对工作不力的相关单位、乡镇人民政府

予以约谈、通报，对履职尽责不到位、目标任务未完成的相关单

位、乡镇人民政府责任人进行问责。

（五）强化社会监督。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宣传和监督作用，

发挥企业环境信用体系激励和惩戒作用，通过网络、电视等媒体

大力宣传水污染防治正面典型，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

及时曝光被通报批评和约谈的负面典型。建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

有奖举报制度，充分发挥“12369”环保举报热线作用，限期办

理群众举报投诉的涉水环境问题。



抄送：县委办

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月 29日印发

校对：刘红佳（临汾市生态环境局古县分局） 共印 10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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